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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景德镇市昌江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开展情况说明

一、制度体系建设不断健全

2020年7月，昌江区财政局成立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由党组书记、局长担任领导小组组长，三名党组成员、副局长担任领导小组副组长，各业务股室股长担任领导小组成员，工作领导小组的成立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有效开展提供了制度和人才保障。2020年3月，区财政转发了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昌财绩字〔2020〕1号），规范了绩效评价的基本原则和主要依据，明确了绩效评价的对象、评价标准和方法等一些重要内容，为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进行提供了依据。
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有效开展
2020年3月区财政下发了关于做好2019年度扶贫项目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针对2019年度通过财政扶贫资金动态监控平台已经录入扶贫领域的项目资金绩效目标做好相关的自评工作。同时还布置了本年度财政扶贫项目资金实施全过程绩效管理的工作，包含绩效目标管理、绩效监控管理、绩效评价管理、评价结果应用管理四个部分，要求各项目资金使用部门严格按照要求和时间截点做好相关的工作。

三、项目支出绩效运行跟踪监控管理有效实施

预算绩效运行跟踪监控管理是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要环节。按照我局下发的文件要求对2020年度区级部门财政支出项目进行绩效运行监控，区直各部门（含所属单位）须自选一个项目资金进行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运行监控采取部门自行监控和财政重点监控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做到财政资金运行到哪里，绩效监控就跟踪到哪里，以不断提高财政资金运行效率，防范财政资金运行风险。

四、预算单位自评及部门评价稳步推进

认真贯彻落实省财政厅、市财政局关于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各项部署，稳步推进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要求各预算单位对2019年度所有财政项目资金报送《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自我评价，将实际取得的绩效与绩效目标进行对比，如未实现绩效目标，需说明原因。同时，各预算单位需在单位自评的基础上优先选择1个部门履职的重大改革发展项目开展部门评价，并将评价结果报送至区财政。
财政重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取得突破

2020年区财政局根据区政府确定的工作任务和财政支出重点方向，确定开展年度重点评价的预算项目。重点评价主要针对一般公共预算中涉及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重大支出。采取聘请第三方中介机构评价方式，实施开展重点评价，并形成评价报告。2020年区财政选取了涉及扶贫、政府债券、政府购买服务等几大类的四个项目开展财政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同时选取了1个部门进行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六、预算绩效管理信息系统筹备上线

2020年11月，根据省财政厅和市财政局的部署安排，我区新上线预算绩效管理信息系统 ，各预算单位可通过新系统申报下一年度项目绩效目标，并可通过系统完成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等一些列工作。新系统的上线大大提高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效率，并为我区明年部门预算零基改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七、专题培训工作扎实开展

为保证绩效管理工作扎实有效开展，绩效股于2020年7月和11月两次组织全区各预算单位从事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同志进行业务培训。同时，积极参加市财政局组织的业务培训，认真学习市局绩效管理工作重点内，并注重与各县市（区）的业务交流，相互借鉴工作经验，切实增强了绩效工作的业务水平。


